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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垂注： 

本文件乃按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相關的《交易所規則》（「《交易規則》」）編訂而成，旨在

幫助擬參與收市競價交易時段交易的投資者及交易員了解該時段的交易機制。香港交易

所已力求謹慎以提供準確及最新的信息，惟本文件僅供一般參考，若發現任何與《交易

規則》有出入或不一致的地方，概以《交易規則》的含義為準。香港交易所與其附屬公

司對使用或依賴本文件所提供資料而直接或間接產生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概不承擔任何

責任。 

 

版本記錄: 

版本日期 更改摘要 

2016 年 5 月 11 日 首階段推出的初始版本 

2017 年 5 月 26 日 推出第二階段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前的更新版本： 

 第 1 節 – 更新背景 

 第 2 節 – 擴大收市競價交易時段適用證券的範圍及更

新收市競價交易時段證券名單的新安排 

 第 9 節 – 允許在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內輸入賣空盤及允

許更改由持續交易時段帶入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的賣空盤

之價格或增加數量 

 第 11 節 – 衍生產品市場新添新產品的交易時間 

 其他部分 – 文字輕微改動 

 

 

 

 

 

 

版本日期：2017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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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首階段的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已於 2016 年 7 月 25 日成功推出。待修訂相關規則後，第

二階段的收市競價交易時段暫定於 2017 年第三季度初實施，並將（a）允許在收市競

價交易時段內輸入賣空盤及（b）擴大收市競價交易時段證券名單並包括更多證券。其

餘的股本證券（截至 2017 年 4 月大約 1,500 多隻）、結構性產品（即衍生權證及牛熊

證）、槓桿及反向產品、股本權證及債務證券將繼續不包括在內。 

2. 收市競價證券名單的發布及更新 

目前，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只包括恒生綜合大型股指數及恒生綜合中型股指數的成份股、

在中國內地證券交易所有相應 A 股的 H 股、以及所有交易所買賣基金（合稱「收市競

價交易時段證券」）。在第二階段，收市競價交易時段證券名單將擴大並包括恒生綜合

小型股指數的成份股。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首階段，被相關指數剔除的收市競價交易時段證券不會從收市競價

交易時段證券名單中刪除，這安排是一項臨時措施以便提高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的運作

穩定及延續性。在第二階段，將實施一個長期性質的優化安排，被相關指數剔除的收

市競價交易時段證券亦會從收市競價交易時段證券名單中同時被剔除，剔除的時間表

將會與相關的指數變更一致（請參閱附錄 1 有關更新安排的詳情）。 

第二階段收市競價交易時段適用證券的名單會於第二階段推出之前上載於香港交易所

網頁。 

3.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的交易時間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容許在香港交易所的現貨交易系統1（系統）輸入買賣盤以便進行單

一價格競價，當中分為參考價定價時段、輸入買賣盤時段、不可取消時段及隨機收市時

段，詳見下表： 

 全日交易 半日交易* 

參考價定價時段 16:00 – 16:01 12:00 – 12:01 

輸入買賣盤時段 16:01 – 16:06 12:01 – 12:06 

不可取消時段 16:06 – 16:08 12:06 – 12:08 

隨機收市時段 16:08 – 16:10 12:08 – 12:10 

* 聖誕節、新年及農曆新年前夕。 

                                                      
1
 第三代自動對盤及成交系統現時是香港交易所的現貨交易系統，計劃在 2017 年後由香港交易所領航

星交易平台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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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市競價交易時段模式 

 

參考價定價時段 

在第一個時段（參考價定價時段），系統會計算每隻收市競價證券的參考價，訂出收市

競價交易時段內有關證券的允許價格限制範圍（介乎參考價格±5%）。參考價按持續交

易時段最後一分鐘 5 個按盤價的中位數而定。這五個按盤價將由系統從 15:59:00 開始

每隔 15 秒錄取股份按盤價一次。 

訂出參考價後，會向市場發布參考價及價格限制範圍。在之前的持續交易時段結束時尚

未完成的買賣盤將自動轉至收市競價交易時段作競價限價盤處理，但是價格超出允許價

格限制範圍的進取型買賣盤（即價格高於價格上限的買盤及價格低於價格下限的賣盤）

則會被系統刪除。 

非收市競價證券的參考價的計算方法及發放方式亦與收市競價證券一致，以供市場參考。

非收市競價證券的參考價等同其收市價，惟這些證券的買賣盤在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將不

被接受及執行。 

所有交易所參與者在參考價定價時段發送的買賣盤訊息，包括輸入、更改和取消買賣盤，

都會被系統拒絕。 

輸入買賣盤時段 

在第二個時段（輸入買賣盤時段），交易所參與者可就收市競價證券輸入競價盤及在±5%

價格限制範圍內的競價限價盤。未完成的買賣盤亦可在該時段更改或取消。   

不可取消時段 

在第三個時段（不可取消時段），交易所參與者可輸入競價盤及競價限價盤。不過，新

輸入的競價限價盤的價格必須在輸入買賣盤時段結束時（即 16:06）錄得的最低沽盤價

與最高買盤價範圍之內，及所有買賣盤均不可更改或取消。 

隨機收市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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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時段（隨機收市時段）的買賣盤規則與不可取消時段一樣，而市場會於 2 分鐘

內隨機收市。 

買賣盤配對 

隨機收市時段過後，所有收市競價證券會按最終參考平衡價格配對買賣盤。倘若收市競

價交易時段沒有確立最終參考平衡價格，參考價將當作最終參考平衡價格用以配對買賣

盤，並成為收市競價證券的收市價。買賣盤會以買賣盤類別、價格及時間等優先次序對

盤。 

4. 釐定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參考價  

參考價採用實施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前計算收市價的方法釐定，即由 15:59:00 開始每隔

15 秒錄取股份按盤價一次，共攝取五個按盤價，然後取其中位數，例子如下：  

攝取 時間 按盤價 

第一個 15:59:00 131.50 元 

第二個 15:59:15 131.50 元 

第三個 15:59:30 131.40 元 

第四個 15:59:45 131.40 元 

第五個 16:00:00 131.30 元 

由 15:59:00 開始每隔 15 秒攝取股份按盤價一次，共攝取五個按盤價。中位

數（即按大小排位第三的價格，在上述例子中為 131.40 元）將作為參考價。 

參考價將於參考價定價時段透過香港交易所領航星市場數據平台-證券市場（OMD-C）

向市場發布。所有市場（即主板、創業板、NASD 及延續交易證券）的所有證券（包括

未納入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的證券）的參考價均會發布。 

未納入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的證券，其參考價將等同其於該交易日的收市價。 

5.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的價格限制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設有分兩個階段的價格限制，以控制由持續交易時段轉入收市競價交

易時段或在收市競價交易時段新輸入的限價盤價格。  

 適用時段 時間（全日市） 價格限制範圍 

第一階段 輸入買賣盤時段 16:01 - 16:06 參考價的±5% 

第二階段 不可取消時段 
隨機收市時段 

16:06 - 隨機收市的時間 
16:06輸入買賣盤時段結
束時錄得的最低沽盤價
與最高買盤價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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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價格限制：適用於輸入買賣盤時段 

價格限制定為參考價的±5%。 

價格在允許價格限制內的未完成買賣盤（即買盤等於或低於價格上限及賣盤等於或高於

價格下限），包括賣空盤和莊家盤，將由持續交易時段自動轉入收市競價交易時段。所

有此類買賣盤將會被系統視爲競價限價盤。有關收市競價交易時段賣空盤及莊家盤的處

理，請參閱第 9 及 10 節。 

價格在允許價格限制以外的進取買賣盤（即買盤高於價格上限及賣盤低於價格下限），

系統會將其自動取消，並向相關交易所參與者發出買賣盤取消訊息。價格在允許價格限

制以外的被動買賣盤（即買盤低於價格下限及賣盤高於價格上限）將被保留在買賣盤紀

錄中，但不會在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結束時被配對。 

競價盤及價格在參考價±5%範圍內的競價限價盤可由輸入買賣盤時段起開始輸入。在收

市競價交易時段輸入，而價格超出價格限制範圍的競價限價盤，將會被系統拒絕。 

第一階的段價格限制範圍及參考價會在參考價定價時段，透過 OMD-C 向市場發布。  

在極少數情況下，當個別收市競價證券未能釐定參考價，該證券在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將

不會有價格限制。其於持續交易時段未完成的限價盤將全部轉入收市競價交易時段。 

第二階段價格限制：適用於 16:06 至 16:10 的不可取消時段及隨機收市時段  

從不可取消時段開始，容許的價格限制範圍或會再收緊，定於 16:06 輸入買賣盤時段結

束時的最低沽盤價與最高買盤價之間。此價格限制在整個不可取消時段及隨機收市時段

期間將維持不變。 

第二階段價格限制範圍於不可取消時段開始時，透過 OMD-C 向市場發布。 

在不可取消時段及隨機收市時段，新輸入的競價限價盤價格必須在第二階段價格限制範

圍之間，其間不得修改或取消買賣盤。 

萬一在 16:06 輸入買賣盤時段結束時只有買盤或只有賣盤（或兩者均無存在），或最低

沽盤價（最高買盤價）高於（低於）參考價的±5%，第二階段價格限制將定為參考價的

±5%（亦即與第一階段相同）。 

24 個價位規則及 9 倍規則  

24 個價位規則不適用於收市競價交易時段，但 9 倍價格規則則如常適用於收市競價交

易時段輸入的競價限價盤。 

價格提示 

現有價格提示機制（即輸入買賣盤的價格偏離按盤價超過 20 個價位或以上時經紀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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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確認輸入價格的非強制預警訊息）在收市競價交易時仍然適用。 

6. 買賣盤類別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只可輸入競價盤及競價限價盤，而這兩類買賣盤只可於 16:01（輸入

買賣盤時段開始）開始輸入。所有其他買賣盤類別如限價盤╱增強限價盤╱特別限價盤╱

碎股╱特別買賣單位均不會受理。    

於收市競價交易時段任何在非收市競價證券輸入買賣盤及非自動對盤交易亦不會受

理。 

競價盤  

競價盤是沒有指定價格的買賣盤，在輸入系統後在按最終收市競價交易時段按證券收市

價進行配對。競價盤的配對次序較競價限價盤為優先。在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將以買賣盤

類別、價格及時間優先次序按收市價順序配對。 

競價限價盤 

競價限價盤是有指定價格的買賣盤。指定價格等同或較最終參考平衡價格（即收市價）

更具競爭力的競價限價盤（即指定價格等同或高於收市價的買盤，或指定價格等同或低

於收市價的賣盤）或可按收市價進行對盤。競價限價盤會根據價格及時間先後次序按收

市價順序對盤。競價限價盤不會以差於指定價格的價格對盤。 

買賣盤類別不得透過更改買賣盤功能更改。如交易所參與者擬更改買賣盤類別（由競價

盤改為競價限價盤或相反），其須取消原有買賣盤，再輸入另一買賣盤類別的全新買賣

盤。 

7. 釐定最終參考平衡價格及收市價 

參考平衡價格是競價期間假設競價於當其時結束的對盤價格。參考平衡價格是由系統按

以下的一套規則釐定。 

參考平衡價格是介乎最高買盤價與最低沽盤價之間，用以配對時可以達成最高交易股數

的價格。在決定最高交易股數時，競價盤及競價限價盤的交易股數均會被考慮在內。參

考平衡價格在收市競價交易時段會持續計算。 

參考平衡價格只有在最高買盤價等同或高於最低沽盤價時方會提供。倘若超過一個價格

符合此標準，參考平衡價格將按以下規則計算： 

i. 可達成最高交易股數的競價限價盤價格； 

ii. 倘若有超過一個價格符合規則(i)，參考平衡價格將為買賣盤差額最低的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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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倘若有超過一個價格符合規則(ii)，參考平衡價格將為最高（最低）價格倘若

剩餘的是買（賣）盤；  

iv. 倘若有超過一個價格符合規則(iii)，參考平衡價格將為最接近參考價的價格；  

v. 倘若有兩個價格偏離參考價的距離相同，將取較高者作為參考平衡價格。但

如沒有參考價，參考平衡價格將為這些價格的最高者。 

參考平衡成交量是指可以按參考平衡價格配對的股數。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結束時的參考平衡價格為最終參考平衡價格。倘若參考平衡價格未能

在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結束時釐定，參考價將成為最終參考平衡價格。最終參考平衡價格

會成為收市競價證券的收市價，在收市競價交易時段作對盤之用。 

 

8. 對盤及發布收市價 

隨機收市時段結束後，買賣盤按買賣盤的類別、價格及時間優先次序（競價盤較優先配

對）以收市價配對。這段期間不得再輸入╱更改╱取消買賣盤。 

倘若在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結束時，未能釐定參考平衡價格，而又沒有參考價時，收市競

價交易時段的隨機收市時段結束時將不會進行自動對盤，競價買賣盤將於交易日完結時

被系統自動取消及刪除。 

收市競價證券的收市價將於相關收市競價證券對盤（時間為 16:08 至 16:10）完成後發

布。 

非收市競價證券的收市價將於隨機收市時段結束後（時間為 16:08至 16:10）即時發布。

但請注意，由於非收市競價證券不適用於收市競價交易時段，這些證券不會進行對盤。 

9. 賣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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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內輸入賣空盤 

在第二階段的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將允許在可進行賣空的收市競價交易時段證券輸入賣

空盤。在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内輸入的賣空盤應為競價限價盤而其指定價格不可低於收市

競價交易時段參考價（「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的賣空價規則」）。然而，輸入賣空的競價盤

仍是不允許的。此外，其他現有適用於競價限價盤的價格限制（如兩個階段的價格限制）

亦會繼續適用於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內輸入的賣空盤。 

如同持續交易時段的安排，所有參與者在交易所買賣基金進行的賣空以及某些特定的參

與者（包括指定指數套戥賣空參與者進行的指定指數套戥賣空、指定股票期貨對沖賣空

參與者進行的股票期貨對沖賣空及莊家或期權對沖參與者進行的期權對沖賣空）在其他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證券進行的賣空，將豁免適用於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的賣空價規則。然

而，由於收市競價交易時段不涵蓋結構性產品，因此，在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內將不允許

結構性產品流通量提供者進行的結構性產品流通量提供者賣空及結構性產品對沖參與

者進行的結構性產品對沖賣空。 

由持續交易時段帶入的賣空盤 

在持續交易時段尚未完成的賣空盤，倘若其價格高於或等於價格下限（即價格高於或等

於參考價的 95%），將自動轉入收市競價交易時段，並將視作競價限價盤。 

而在持續交易時段未完成的的賣空盤，倘若其價格低於價格下限（即價格低於參考價的

95%），將會被取消。系統亦會發出取消買賣盤的訊息。 

對於這些轉入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的賣空盤，交易所參與者可在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將之取

消或減少數量。在這情況下，買賣盤優先次序將會維持不變。對於這些賣空盤，交易所

參與者亦可在收市競價交易時段更改價格或增加數量，不過這類更改將會使買賣盤失去

優先次序，而系統亦會檢視這類更改後的買賣盤是否符合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的賣空價規

則。 

10. 莊家買賣及流通量供應 

結構性產品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不包括結構性產品，因此衍生權證及牛熊證的流通量供應不適用於收

市競價交易時段。 

莊家證券 

證券莊家在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內無需履行莊家責任。因此，根據交易所規則，證券莊家

不得在收市競價交易時段輸入新的證券莊家買賣盤。從持續交易時段結束而在價格在限

制範圍內的買賣盤（即買盤低於或等於上限及賣盤高於或等於下限），將自動轉入收市

競價交易時段。在收市競價交易時段，證券莊家可取消或減少其由持續交易時段轉入的

相關證券莊家買賣盤，但不可增加這些買賣盤的數量或修改其價格，而收市競價交易時

段證券莊家進行的交易亦不符合豁免費用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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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實行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後的交易時間  

證券市場 

引入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後，證券市場的收市時間由下午 4 時正延長至不遲於下午 4 時

10 分。如屬半日市，則收市時間由中午 12 時正延長至不遲於中午 12 時 10 分。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模式下證券市場全日及半日市的交易時間載於下表：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模式下證券市場交易時間（全日市） 

交易時段 過去的交易時間 
推行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後

的交易時間 

開市前時段 9:00-9:30 維持不變 

早市 9:30-12:00 維持不變 

延續早市 12:00-13:00 維持不變 

午市 13:00-16:00 維持不變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適用於所有收市競價證券） 

參考價定價 不適用 16:00-16:01 

輸入買賣盤 不適用 16:01-16:06 

不可取消 不適用 16:06-16:08  

隨機收市 不適用 16:08-16:10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模式下證券市場交易時間（半日市） 

交易時段 過去交易時間 
推行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後

的交易時間 

開市前時段 9:00-9:30 維持不變 

早市 9:30-12:00 維持不變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適用於所有收市競價證券） 

參考價定價 不適用 12:00-12:01 

輸入買賣盤 不適用 12:01-12:06 

不可取消 不適用 12:06-12:08  

隨機收市 不適用 12:08-12:10 

 

非收市競價證券的收市時間仍維持為下午４時正（全日市）及中午 12 時正（半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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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收市競價交易時段不涵蓋結構性產品，市場參與者亦應留意結構性產品（即衍生權

證或牛熊證）的收市時間或與正股的收市時間不同。  

衍生產品市場 

就衍生產品市場而言，股票指數期貨／期權、貨幣期貨及商品期貨的正常交易時段收市

時間由下午 4 時 15 分改為下午 4 時 30 分，半日市的收市時間則由中午 12 時正改為中

午 12 時 30 分，合約最後交易日除外。至於收市後期貨交易時段，為保留現行該時段

開始前的 45 分鐘休息時段，該時段的開市時間由下午 5 時正改為下午 5 時 15 分。 

下表為 2016 年 7 月 25 日實施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後衍生產品市場全日市及半日市的交

易時間變動概覽： 

(a) 實施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後的交易時間概覽  

產品類

別 

市場 

全日市 半日市 

過去 
收市
時間 

現行 
收市
時間 

收市後 
期貨交
易時段 
過去 
開市時
間 

收市後 
期貨交
易時段 
現行 
開市時
間 

過去 
收市
時間 

現行 
收市
時間 

股票及 
指數產
品 

指數期貨（HSI、 HHI、 MHI、 
MCH） 16:15 16:30 17:00 17:15 12:00 12:30 

指數期貨（CHH、DHS、
DHH、VHS、BOV、SAF、BSE、

MCX、行業指數） 
16:15 16:30 不適用 不適用 12:00 12:30 

指數期權（HSI、 HHI、 MHI、
MCH2、XHS、 XHH） 16:15 16:30 不適用 不適用 12:00 12:30 

股票期貨及期權 16:00 不變 不適用 不適用 12:00 不變 

利率、定
息及貨
幣 
產品 

人民幣貨幣期貨及期權3 16:15 16:30 17:00 17:15 12:00 12:30 

港元利率期貨 17:00 不變 不適用 不適用 12:00 不變 

中國財政部國債期貨4 16:30 不變 不適用 不適用 12:00 不變 

                                                      
2
   小型 H 股指數期權（MCH）於 2016 年 9 月 5 日推出 

3
   美元兌人民幣(香港)期權於 2017 年 3 月 20 日推出 

4
   中國財政部國債期貨於 2017 年 4 月 10 日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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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產
品 

LME 小型期貨（LRA、LRC、
LRN、LRP、LRS、LRZ） 

16:15 16:30 17:00 17:15 12:00 12:30 

 

(b) 實施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後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概覽  

產品類別 市場 

全日市 半日市 

過去 
最後交易時

間 

現行的 
最後交易時間 

過去 
最後交易時

間 

現行的 
最後交易時間 

股票及 
指數產品 

指數期貨（HSI, HHI, 
MHI, MCH, VHS、行業
指數期貨） 

16:00 不變 12:00 不變 

指數期貨（DHS、DHH、
BOV、SAF、BSE、MCX） 16:15 16:30 12:00 12:30 

指數期貨（CHH） 15:00 不變 12:00 不變 

指數期權（HSI、HHI、 
MHI、MCH、XHS、 
XHH） 

16:00 不變 12:00 不變 

股票期貨及期權 16:00 不變 12:00 不變 

利率、定息
及貨幣產

品 

人民幣貨幣期貨及期權 11:00 不變 11:00 不變 

港元利率期貨 11:00 不變 11:00 不變 

中國財政部國債期貨 16:30 不變 12:00 不變 

商品產品 
LME 小型期貨（LRA、
LRC、LRN、LRP、LRS、
LRZ） 

* 不變 12:00 12:30 

註：* 英國夏令時間的收市後期貨交易時段／非英國夏令時間的收市後期貨交易時段 LRA：20:00 / 21:00、LRZ: 19:55 

/20:55、LRC：19:35 / 20:35、LRN：20:05 / 21:05、LRS：19:45 / 20:45、LRP：19:50 / 20:50  

下表為推行收市競價交易時段之後 HSI 及 HHI 指數期貨及股票期貨最後結算價計算方

法的變動概覽：  

 (i) HSI 及 HHI 指數期貨最後結算價計算方法的變動 

數值 過去安排 現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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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5 分鐘錄取一次的
第 1 至第 65 個數值 

錄取指數數值的時段： 
上午 9 時 30 分至中午 12 時；
及下午１時至下午 3 時 55 分 

不變 

第 66 個錄取數值 最後一個指數數值的錄取時
間，為聯交所持續交易時段結
束而發布股價正式收市價之
時 

最後一個指數數值的錄取時
間，為聯交所收市競價交易時
段結束時發布股價正式收市
價之後 

 

(ii) 股票期貨最後結算價計算方法的變動 

數值 過去安排 現行安排 

每 5 分鐘錄取一次的
第 1 至第 65 個數值 

錄取數值的時段：上午 9 時
30 分至中午 12 時；及下午１
時至下午 3 時 55 分 

不變 

第 66 個錄取數值 最後一個數值乃聯交所持續
交易時段結束而發布股價正
式收市價時所錄取的收市價 

最後一個數值乃聯交所收市
競價交易時段結束而發布收
市價時所錄取的收市價 

 

下表為推行收市競價交易時段之後恒指波幅指數期貨最後結算價釐定期間的變動概

覽：  

市場 

全日市 半日市 

過去安排 現行安排 過去安排 現行安排 

恒指波幅指數 
期貨(VHS) 

15:30 – 
16:00 

不變 11:15 – 11:45 11:30 – 12:00 

 

恒指波幅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並採用恒指波幅指數（由恒生指數

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放）在(i)最後交易日下午 3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正每隔一(1)

分鐘；或(ii)若最後交易日為聖誕前夕、新年前夕或農曆新年前夕，最後交易日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中午 12 時正每隔一(1)分鐘所報指數點的平均數為依歸，下調至最接近的小

數點後兩(2)個位指數點。在個別情況下，期交所行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數期貨

合約規例釐定最後結算價。 

在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網站發布發行人文件的時間修訂 

為配合股票指數期貨及期權在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實施後修訂的收市時間，在香港交易所

披露易網站發布發行人文件的下午開始時間已由正常交易時段下午 4 時 15 分改為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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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時 30 分。如屬半日市，開始發布時間將由中午 12 時正改為下午 12 時 30 分。 

12. 颱風安排 

推行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後現行颱風安排的變動 

證券市場 

如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於下午 3 時 45 分前（全日市）或上午 11 時 45 分前（半日

市）懸掛，交易將於訊號懸掛後 15 分鐘停止。若至下午 3 時 45 分（全日市）或上午

11 時 45 分（半日市）尚未恢復交易，該交易日將不設收市競價交易時段。 

如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於下午 3 時 45 分或之後（全日市）或上午 11 時 45 分或之

後（半日市）懸掛，當日交易將繼續如常進行，直至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結束。 

衍生產品市場 

(a) 股票指數期貨及期權、貨幣期貨及期權及商品期貨 

I. 全日市 

如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於下午 3 時 45 分前懸掛，交易將於訊號懸掛後 15

分鐘停止。  

如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於下午 3 時 45 分至下午 4 時期間懸掛，交易將於

下午 4 時 15 分停止。  

如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於下午 4 時後懸掛，交易將於訊號懸掛後 15 分鐘

停止。 

II. 半日市 

如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於上午 11 時 45 分前懸掛，交易將於訊號懸掛後

15 分鐘停止。  

如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於上午 11 時 45 分至中午 12 時期間懸掛，交易將

於中午 12 時 15 分停止。  

如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於中午 12 時後懸掛，交易將於訊號懸掛後 15 分鐘停

止。 

(b) 港元利率期貨及中國財政部國債期貨 

i. 全日市 

如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於下午 3 時 45 分前懸掛，交易將於訊號懸掛後 15

分鐘停止。  

如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於下午 3 時 45 分至下午 4 時期間懸掛，交易將於

下午 4 時 15 分停止。 

如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於下午 4 時後懸掛，交易將於訊號懸掛後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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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 

ii. 半日市  

半日市的颱風安排將維持不變（即交易將於訊號懸掛後 15 分鐘停止）。 

(c) 股票期貨及期權的颱風安排將維持不變（即交易將於訊號懸掛後 15 分鐘停止）。 

13. 額外發布市場數據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提供更好的競價透明度，除了給市場參與者提供跟開市前時段一樣的

市場資訊外，包括：參考平衡價格、參考平衡成交量及買賣盤輪候信息，還有其他額外

市場資訊，包括：收市競價交易時段股份標籤、買賣盤差額（方向及數量）、參考價、

輸入買賣盤時段的價格上下限範圍、不可取消時段及隨機收市時段的價格上下限範圍。 

OMD-C 向市場發布以上的市場資訊。在交易日開始前，OMD-C 會發放收市競價證券

指標，列明證券是否適用於收市競價交易時段。 

所有證券不論是否收市競價證券均會在參考價定價時段16:00 –16:01期間訂出參考價，

系統並會在參考價定價時段向市場發布參考價。非收市競價證券的參考價將等同該交易

日收市後發布的收市價。 

在第一階段價格限制範圍，適用於輸入買賣盤時段的價格上下限將會跟參考價同時在參

考價定價時段向市場發布。於 16:06 輸入買賣盤時段後會發布收市競價證券第二階段價

格限制範圍，即使價格從第一階段沒有改變，亦會向市場發布。 

參考平衡價格及參考平衡成交量會於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發布，發布方式跟開市前時段一

樣。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的買賣盤差額訊息，包括方向及數量會於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在有

改變時向市場發布。為了清楚起見，不平衡訊息繼續不會於開市前時段提供。 

所有證券的收市價，不論是收市競價證券與否，會在隨機收市時段 16:08 至 16:10 期間

確定。當收市價已確定時，OMD-C 會馬上向市場發布。跟開市前時段相同，相關的交

易信息，包括成交報價、成交及統計會於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向市場發布。再者，按盤價

會跟參考平衡價格相同 (如有參考平衡價格)，並會在有改變時於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向市

場發布。 

跟開市前時段相同，OMD-C 會提供最好的 10 個買盤價格和 10 個賣盤價格以及在收市

競價交易時段經紀買賣盤輪候隊列資料。另一方面，個別的競價盤及競價限價盤將不會

在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在 OMD-C 提供，跟開市前時段一樣。 

14. 牛熊證強制收回事件 

由於收市競價交易時段不涵蓋結構性產品，故有可能個別結構性產品的收市時間會與相

關證券的收市時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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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收市競價證券為相關資產的牛熊證，若其相關證券在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結束時觸及收

回價，該牛熊證可予收回（即進行強制收回事件）。 

15. 輸入及反駁非自動對盤交易 

在整個收市競價交易時段，除參考價定價時段外，都允許就收市競價交易時段證券輸入

非自動對盤交易。同樣地，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內，系統將會接受反駁該時段期間輸入的

非自動對盤交易，但系統則不會接受反駁該時段前所輸入的非自動對盤交易。 

隨機收市時段結束後，不可輸入／反駁任何非自動對盤交易。 

16. 查詢及其他 

市場參與者如欲了解更多有關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的詳情，請參考以下網站或透過以下熱

線及電郵地址查詢：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及 

市調機制網頁 

http://www.hkex.com.hk/chi/market/sec_tradinfra/vcm

_cas/vcm_cas_c.htm 

電郵 證券市場：AMS3Info@hkex.com.hk 

市場數據／OMD-C: IVSupport@hkex.com.hk 

熱線 證券市場：2840 3626 

市場數據／OMD-C : 2211 6558 

 

  

http://www.hkex.com.hk/chi/market/sec_tradinfra/vcm_cas/vcm_cas_c.htm
http://www.hkex.com.hk/chi/market/sec_tradinfra/vcm_cas/vcm_cas_c.htm
mailto:AMS3Info@hkex.com.hk
mailto:IVSupport@hkex.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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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第二階段收市競價交易時段證券名單的更新安排 

 首階段 第二階段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證

券類型 
加入 刪除 加入 刪除 

1. 指數成份股* 在指數變動生

效日期 

不被刪除 與首階段一樣 在指數變動生

效日期 

2. A/H 股 A/H 股上市首

日或現有 H 股

的相應 A 股的

上市首日 

相應 H 股或相

應 A 股的除牌

日 

與首階段一樣 

3. 交易所買賣基金 上市首日 退市首日 

 

* 首階段包括所有恒生綜合大型股指數及恒生綜合中型股指數的成份股，第二階段加

入恒生綜合小型股指數的成份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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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常問問題摘要 

1. 假設參考價為 100 元，而到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結束時，買賣盤內只有一個 99 元的

競價限價買盤及一個競價沽盤，這兩個買賣盤會否配對？ 

 

答：不會，由於沒有確立參考平衡價格，參考價（100 元）將作爲收市價。但由於

該限價買盤的制定價格（99 元）低於收市（100 元）價，兩個買賣盤不會配對。 

2. 假設參考價為 100 元，而到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結束時，買賣盤內只有一個 99 元的

競價限價沽盤及一個競價買盤，這兩個買賣盤會否配對？ 

 

答：會，由於沒有確立參考平衡價格，參考價（100 元）將作爲收市價，而該限價

賣盤（99 元）將以 100 元的價格配對。 

 

3. 假設參考價為 100 元，而到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結束時，買賣盤內只有一個競價沽盤

及一個競價買盤，這兩個買賣盤會否配對？ 

 

答：會，收市價將定為 100 元，而買賣盤將按此配對。 

 

4. 16:00後，對於持續交易時段內已存在，但其價格限制超出5%參考價範圍的買賣盤，

系統會否將之取消？ 

 

答： 16:00 後，對於收市競價證券，系統會取消當中超出價格限制的高價買盤及低

價沽盤（即價格高於 5%限制的買盤及價格低於 5%限制的沽盤），至於被動的買賣

盤（即低於價格下限的買盤及高於價格上限的沽盤）則仍會轉入收市競價交易時段，

但不會於此時段進行配對。 

 

5. 16:00 後，系統會否拒絕接受價格限制超出 5%參考價範圍的買賣盤？ 

 

答：系統會於輸入買賣盤時段內拒絕接受價格偏離參考價 5%以上的新買賣盤。例如：

假設參考價為 100 元，系統會拒絕接受 95 元以下或 105 元以上的買賣盤。在不可

取消時段及隨機收市時段，價格超出輸入買賣盤時段結束時（即 16:06）所錄得最

高買盤價及最低沽盤價範圍的買賣盤，系統會拒絕受理。 

 

6. 若到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結束時，限價盤的買賣盤並無重疊，則如何計算收市價？ 

 

答：屆時將以參考價作為收市價。 

 

7. 假設參考價定為 100 元，而到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結束時，最佳買盤為 101 元、最佳

沽盤為 102 元，而沒有其他競價（市價）盤（即限價盤的掛盤冊沒有重疊），則如

何計算收市價及進行配對？ 

 

答：屆時將以參考價作為收市價，但買賣盤在這示例並不能得到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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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倘收市競價交易時段最後兩分鐘掛盤冊出現傾側一邊現象（沒買方或沒賣方），則如

何計算收市價？ 

 

答：屆時將以參考價作為收市價。 

 

9.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是否仍會核對價格？如是，收市競價交易時段會否採納 9 倍或 24

個價位規則，又或只是+/-5%的上下限？ 

 

答：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內，買賣盤須符合 5%價格限制及 9 倍差額規則，但 24 個價

位的限制並不適用。 

 

10. 現行的價格提示機制是否適用於收市競價交易時段？ 

 

答：是，現行的價格提示機制同樣適用。 

 

11. 在 16:00 前提交的沽空盤，假如價格低於參考價但高於第一階段價格下限，會否仍

會被轉入收市競價交易時段？ 

 

答：會，前提是該沽空盤的價格高於價格下限。 

 

12. 萬一輸入買賣盤時段結束時最高買盤價或最低沽盤價超出 5%價格限制，屆時的價

格限制為何？ 

 

答：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內任何時間，輸入的買賣盤的價格都不得偏離參考價超過

5%。 

 

13. 如果在輸入買賣盤時段結束時, 限價盤的買賣盤並無重疊（例如最高的買盤價 98 元

低於最低的沽盤價 101 元，IEP 不適用），將如何計算應用於不可取消時段及隨機收

市時段的第二階段價格限制？ 

 

答：應用於不可取消時段及隨機收市時段的第二階段價格限制仍然會設置最高買盤

價與最低沽盤價範圍之內。在這示例，價格上下限分別為 101 元及 98 元。 

 

14. 可否於收市競價交易時段輸入賣空的競價盤？ 

 

答：不可，在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内輸入的賣空盤只適用於競價限價盤。競價盤或會

以低於參考價格的價格交易，因而有機會違反收市競價交易時段的賣空價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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